國華國中105學年度「青少年法治教育」研習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國華國中105學年度第1學期學校行事曆實施。
2、 目的：
1. 提升師生正確之法治觀念，建立積極之法治態度。

2. 預防青少年犯罪，以培育知法守法的現代化公民。
3. 配合辦理宣導中，進而提升環境教育社會人文之互動。
3、 辦理單位：國華國中學務處。
4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教職員工及一年級全體學生。
5、 時間：104年10月05日（三）下午3：10至4：10。
6、 地點：本校自強館。
7、 講師：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少年隊林甫瑾偵察員。
	8、 內容：以宣導正確的法治觀念為範圍，加強學生對犯罪之認識。
時  間
	課程名稱
	講  師

	15：05～15：10
	報  到
	

	15：10～16：10
	青少年法治教育
	林甫瑾偵察員


9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給予1小時的研習時數。
10、 經費：由學務處業務費支應講師鐘點費。
	項  目
	說  明
	預算數
	備註

	鐘點費
	800元 × 1小時
	800元
	

	合  計
	新台幣捌佰元整


11、 本計畫經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